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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重要提示 

1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

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媒体上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2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半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

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3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4 本半年度报告未经审计。 

 

5 经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不适用 

 

二 公司基本情况 

2.1 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变更前股票简称 

A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新五丰 600975 -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罗雁飞 解李貌 

电话 0731-84449588-811 0731-84449588-811 

办公地址 湖南省长沙市五一西路2号“

第一大道”19、20楼 

湖南省长沙市五一西路2号“

第一大道”19、20楼 

电子信箱 nwf_123456@126.com nwf_123456@126.com 

 

2.2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

末增减(%) 

总资产 1,976,422,632.50 1,632,840,846.63 21.0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295,365,032.32 1,165,599,242.65 11.13 

 本报告期 

（1-6月）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 

增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70,194,137.46 -222,596,110.07 不适用  

营业收入 924,833,716.00 822,600,491.20 12.4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49,346,057.19 6,010,842.09 2,384.6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48,235,991.97 8,256,608.38 1,695.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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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2.04 0.54 增加11.50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3 0.01 2,200.0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23 0.01 2,200.00 

 

2.3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 股 

截止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69,992 

前 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

质 

持股比

例(%) 

持股 

数量 

持有有限

售条件的

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的股份

数量 

湖南省粮油食品进出口集

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

人 

30.95 202,018,546 0 质押 95,000,000 

湖南高新创投财富管理有

限公司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6.00 39,137,700 0 质押 24,510,000 

陕西省国际信托股份有限

公司－陕国投·得壹五丰

证券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

划 

其他 4.39 28,677,100 0 无 0 

湖南省现代农业产业控股

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

人 

2.16 14,110,893 0 无 0 

上海秦兵投资有限公司－

朱雀秦兵纵横 1号证券投资

基金 

未知 1.09 7,085,176 0 无 0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未知 0.86 5,594,612 0 无 0 

高艳 境内自

然人 

0.62 4,047,317 0 无 0 

马飞 境内自

然人 

0.61 4,000,309 0 无 0 

长沙新翔股权投资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其他 0.53 3,457,500 0 无 0 

高君亚 境内自

然人 

0.53 3,449,000 0 无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湖南省现代农业产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为湖南省粮

油食品进出口集团有限公司控股股东，长沙新翔股权投资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为湖南新五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监事、中高层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以自有资金出资设立的

有限合伙企业。除湖南省现代农业产业控股集团有限公

司、长沙新翔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与公司控股

股东湖南省粮油食品进出口集团有限公司存在关联关系

外，湖南省粮油食品进出口集团有限公司与其他股东不存

在关联关系，也不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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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2.4 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2.5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适用 √不适用  

 

2.6 未到期及逾期未兑付公司债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三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3.1 经营情况的讨论与分析 

报告期内，面对新冠肺炎疫情的严峻考验，非洲猪瘟的持续影响，公司牢牢把握 “稳中求进、

改革创新”工作总基调，坚持“一条主线”、实现“两步走目标”、突出“三条路径”、打造“三大

优势”的产业发展规划，积极主动作为，加快产能布局，多举措做好“两防两保”工作。 

报告期内，公司重点工作如下： 

（一） 全面加强党的建设，为企业强根铸魂。 

公司党委自成立以来，积极发挥领导核心作用，把方向、管大局、保落实，确保监督党和国

家方针政策在公司的贯彻执行，坚决贯彻国企两个“一以贯之”。公司党委书记何军担任公司董事

长，让全面从严治党在公司落实落地，认真履行全面领导企业职责，提高全面领导质量，把全面

领导企业的根本责任落实到国有资本保值增值和国企听党话、跟党走上。确保党全面领导国企要

求贯穿和落实到公司的改革、发展、管理等各方面全过程。 

    公司认真做好党组织“五力”建设和党员队伍“四美”建设，在夯实基层党支部“五化”建

设水平的基础上，进一步强化支部功能，坚持政治建设和组织建设相统一，坚持党的全面领导与

全面从严治党相统一，坚持整体谋划与分类指导相统一，坚持目标引领和问题导向相统一，坚持

外力推动与激发内力相统一，坚持全面从严治党与全面从严治企相统一。 

（二）坚持“防非”固本，强化精准施策，不断提升防控实力。 

公司努力构建养殖生物安全体系优势。充分利用湖南区域丘陵山地屏障优势，从新建猪场选

址、生物安全工艺设计、分点饲养、仔猪专业育肥、区域内产业分散与配套有机结合布局、减少

猪群调运防止交叉感染等方面做好了顶层设计。同时，公司高度重视生物安全管理工作，设置了

专门的防疫机构和监察督导体系,严格执行“安全第一、安全就是效益”的方针和“100-1=0”防

疫理念，确保了各项生物安全管理工作措施的落实、落地、落细。 

在非洲猪瘟防控过程中，公司全员在“防非”领导小组的带领下，结合公司工作实际，认真

落实各项防疫措施，做好防控关键环节的生物安全管理。一是各养殖单位积极开展防控非洲猪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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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点的严密排查，将各项工作落实到人、将整改落实情况实行销号制管理；二是完善防控非洲

猪瘟监督体系，进一步强化事前事中事后全流程监管；三是进一步全面提升全员防控非洲猪瘟的

思想意识，要求全员对公司制定并下发的《生物安全管理手册》做到应知应会，并不断加大对防

控非洲猪瘟设施设备等硬件投入，设置防疫补贴及防疫奖，增加了生产一线员工的收入；四是每

月组织召开非洲猪瘟防控视频会议进行防控工作布置，认真分析疫情形势和防疫工作开展情况，

查漏补缺、总结经验，降低防疫风险；五是强化公司非洲猪瘟的检测功能。优化检测实验室的区

域配备，使其能够覆盖全部自有养殖场、租赁场、加盟农户，做到快速及时检测。同时组织基地

技术人员参加采样和检测培训，规范样品采集、保存和送检方法与流程；六是积极协调生猪跨区

域调运问题，以减小区域间防疫限调政策对公司的影响；七是进一步做好生猪屠宰及生猪产品流

通环节的防控工作，广联公司严格落实防疫主体责任，开展非洲猪瘟检测，并主动接受监督检查。

通过对生猪来源的溯源管理、生产线定期彻底消毒、加大检测设备和人员的投入，有效降低了生

猪屠宰以及生猪产品流通环节的防疫风险；八是加大一线支持力度，确保防控工作持续有效。安

排总部管理员工分批支援防控一线工作，取得较好效果。 

公司中心实验室构建“四点一线”兽医管理体系，防控新要求、手册、制度的下发，生物安

防设备设施投入等一系列实质性措施，夯实了公司生物安全体系建设。 

（三）大力推进“粤港澳大湾区”项目建设，加快区域布局。 

报告期内，为积极扩大生猪养殖规模，拓展广东当地生猪市场，公司以现金方式收购广州聚

力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广州壮壮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90%股权，交易对价为人民币

14,968,421 元。本次收购完成后，广州壮壮科技全体股东拟按照出资比例向广州壮壮科技同比例

增资共计 4,000 万元。本次增资中，公司按照出资比例向广州壮壮科技同比例增加投资 3,600 万元，

广州聚力科技按出资比例向广州壮壮科技同比例增加投资 400 万元，增资后广州壮壮科技注册资

本为 5,700 万元，公司仍持有广州壮壮科技 90%的股权，广州聚力科技仍持有广州壮壮科技 10%

的股权。收购、增资事项完成后，广州壮壮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将投资 16,396.36 万元建设广州从

化区鳌头猪场项目。 

（四）多措并举，推动公司持续发展。 

（1）按照生猪养殖标准化、自动化、智能化、工业化要求，通过技术升级改造向内挖潜增效。

报告期内，为进一步提高生产效率，降低生产成本，公司在原有栏舍的基础上将惠州分公司改造

成为年出栏商品猪 7.2 万头（商品肥猪和商品仔猪）规模，项目总投资为 3,442 万元。 

（2）报告期内，公司成立屠宰扩产能项目组负责公司屠宰产业布局与发展工作，加快在养殖

产能密集区域的屠宰产能布局。 

（3）为降低饲料成本、满足公司养殖集中区域自用需求，公司成立了耒阳新五丰生物饲料科

技有限公司衡阳分公司，并以租赁方式获得饲料厂房生产配合饲料。 

（4）为降低采购成本，提高采购效率，公司牵手阿里巴巴电商平台，辅助公司采购向数字化

采购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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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报告期内，针对各类猪只出口、内销，公司通过出台、完善、改进相关制度、方案、办

法，进一步推动和规范公司生猪销售工作。公司积极参与供港澳过驳站选址、建设和验收工作，

加快公司租赁猪场供港澳出口注册申请工作步伐，努力克服疫情对出口业务的影响，多举措推进

外销业务。 

（6）报告期内，公司统一管理、运营旗下鲜肉品牌，丰富产品结构、优化客户结构、拓宽销

售渠道，在使用原自有平台终端销售的基础上开发网络销售新渠道。 

（五）优化组织架构，推进三项制度改革。 

（1）为进一步提升公司养殖板块的管理水平和工作效率，养殖板块管理架构重新设计为“一

个中心、三个事业部”：种猪事业部、母猪事业部、育肥事业部、生产技术中心，管理架构进一步

优化。同时，将省内养殖区域划分为湘南、湘中、湘北三个区域，深耕区域战略发挥成效。 

（2）根据公司战略发展规划及经营管理需要，对公司本部组织机构进行调整，将公司本部原

有 13 个职能与管理部门整合优化为 7 个职能部门、2 个中心：办公室、财务信息部、组织人事部、

审计部、董事会办公室、党群工作部、纪检监察室、投资发展中心、运营中心。 

（3）报告期内，公司成立三项制度改革领导小组，科学调整组织架构，建立更加完善的岗职

体系及岗位管理制度。坚持党管干部、党管人才原则，推行“全体起立、择优坐下”的公开竞聘

上岗选拔，强调以岗择人、人岗相适、宁缺勿滥原则，真正建立一支“精干高效”的新五丰团队。 

 

    本期内各主要业务模块完成情况如下： 

1、生猪出口：本期完成生猪出口销售收入 2,813.73 万元，较上年同期减少 2.83%。本期出口

0.54 万头，较上年同期减少 0.84 万头，减少 60.87%，其中自有猪场出口 0.41 万头，较上年同期

增加 0.38 万头，增长 1,266.67%。出口收入下降的原因是由于国内以及香港自检出非洲猪瘟疫情，

各地海关调整供港猪检验检测及运输等各环节的流程，加强监管力度，国内供港生猪数量整体大

幅下降。同时，由于内地口岸供港路途较远，为降低长途运输可能带来的疫病感染风险，确保生

猪安全，从而导致出口数量减少。 

2、生猪内销：本期完成国内销售收入 57,370.90 万元，较上年同期增加 78.87%。主要原因是

2020 年上半年生猪价格一直处在高位，导致生猪内销收入增加。 

3、饲料营销：本期完成饲料销售 2,332.48 吨，较上年同期减少 66.23%，完成销售收入 703.27

万元，收入与上年同期比减少 63.43%；销售收入下降的原因主要是饲料的外销量下降。 

    4、原料贸易及其他：本期完成销售收入 7,136.85 万元，较上年同期增加 656.35%。主要原因

是由于原料贸易业务量增加。 

5、鲜肉业务：本期完成销售收入 3,562.41 万元，较上年同期增加 13.09%。主要原因是由于

本期鲜肉价格上涨，导致收入增加。 

    6、冻肉业务：本期实现销售收入 6,286.15 万元，较上年同期增加 246.87%。主要原因是由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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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冻肉的销售量增加。 

7、屠宰冷藏业务：本期实现销售收入 14,596.63 万元，较上年同期减少 63.00%。主要原因是

屠宰量下降。 

 

3.2 与上一会计期间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原因及其影响 

√适用 □不适用  

会计政策变更的内容和原因 审批程序 

备注 

(受重要影响

的报表项目名

称和金额) 

根据财政部《企业会计准则第 14 号—— 收入》

（财会〔2017〕 22 号）（以下统称“新收入准则”）

的要求，公司自 2020 年 1 月 1 日起执行新收入准

则。 

已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三次

会议暨 2019 年董事会年度会

议审议通过。 

详见其他说明 

 

其他说明: 

执行新收入准则对本期期初合并资产负债表相关项目的影响列示如下： 

单位：元 

项目 
合并资产负债表 母公司资产负债表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前 调整后 

预收款项 27,872,053.78  9,983,331.86  

合同负债  27,872,053.78  9,983,331.86 

 

3.3 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更正金额、原因及其影响。 

□适用 √不适用  


